货物需求及参数要求
为鼓励不同品牌的充分竞争，如某设备的某技术参数或要求属于个别品牌专有，则该技术参数及要求不具有限制性，投标人可对该参数或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但这种调整整体上要优于或相当于采购文件的相关要求，并说明调整理由，且该调整须经评委会审核认可。
1、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没有获准采购进口产品而开展采购活动的，视同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2、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已履行相关论证手续，经核准采购进口产品，但不限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参与竞争。未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bookmark: _Hlk96158360][bookmark: _Hlk106267351]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采购技术参数
	规格
	单位
	预计3年采购量
	拟采购单价最高限价（元）
	所属行业
	备注

	1
	一次性使用血液回路导管
	1.结构及组成：由动脉侧、静脉侧回路组成，部分型号带有废液袋。主要部件包括:各种接头、采样口、冲洗分支管、泵管、肝素分支管、气体捕获器、传感器保护器；
2.血液回路导管的接头与配套使用的器件应无泄漏；
3.血液回路导管连接血管通路的接头与配套使用的器件连接应无泄漏；                                                          
4、适配医院现有健帆DX-10型人工肝血液净化设备使用。
	各规格
	套
	36
	600
	工业
	

	2
	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
	1.本产品由吸附剂、填充液、柱体、过滤片（支撑膜和过滤膜）、密封圈、端盖、接头和堵头组成。吸附剂为聚苯乙烯阴离子树脂；填充液为0.9%氯化钠溶液；柱体、支撑膜、端盖、接头和堵头材质均为聚丙烯；过滤膜材质为尼龙；密封圈材质为医用硅橡胶。采用高压蒸汽灭菌方式，为一次性使用；
2.血室容量为：135mL±10%；                                                                                             
3.适配医院现有健帆DX-10型人工肝血液净化设备使用，通过血浆吸附清除患者体内的胆红素。适用于治疗急慢性肝炎、重型肝炎、胆汁淤积型肝炎引起的高胆红素血症。
	各规格
	套
	36
	3500
	工业
	

	3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
	1.本产品由吸附剂、填充液、柱体、过滤片（支撑膜和过滤膜）、密封圈、端盖、接头和堵头组成。采用高压蒸汽灭菌方式，一次性使用。吸附剂材料组成为：（聚苯乙烯树脂，300-500μm）；
2.吸附剂体积：≥300mL；
3.包膜技术：共价键改性包膜技术；                                                                                        
4.适配医院现有健帆DX-10型人工肝血液净化设备使用。
	各规格
	套
	36
	2200
	工业
	

	说明：
1、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必须标明所投货物的品牌与参数，保证原厂正品供货；
2、本项目三年预计采购量仅供投标人参考；
3、本项目一次性规划，分步实施，按实结算。本项目货物进入采购人医院SPD管理（费率1.4%）；
4、投标人所投产品单价不得高于该产品单价限价，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5、供货期限内如遇国家、省医保带量采购等相关政策调整，按国家、省医保带量采购等相关政策执行；
6.中标人供货价格计算方式如下：单价最高限价（单价）×中标费率=供货价格（单价）。如所投产品的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中心平台限价低于该项目供货价格（单价），则按平台限价（单价）×中标费率=供货价格（单价）。供货价格（单价）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7.所投产品如有两票制要求则须执行两票制相关要求；所投产品如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中心有相关要求，则须执行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中心相关要求。
8、最高投标费率：100%。



二、质量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标识清楚、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或行业现行标准的要求。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达到经主管部门批准的企业现行标准要求，符合采购人采购文件和投标人投标文件所要求的技术标准。杜绝证照不全、假冒、伪劣、过期、失效、淘汰或不合格的产品进入医院，否则，投标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保证投标产品的质量，其供货时剩余有效期时间不得少于有效期的2/3。
3.保证是原产地生产的原装产品，否则视为假冒伪劣产品。
三、供货期
自合同执行日起三年或采购费用总额达到该项目中标总价（预算金额×中标费率）时，两者以先到者为准，在供货期内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分批供货，据实结算。
四、供货及售后要求
1.中标人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根据采购人通知的规格型号和数量按计划送货，按照采购人要求送至指定地点，负责运输。
2.中标人根据采购人采购计划进行供货，不允许超计划供货，超出计划的数量，采购人不予验收入库，由中标人无条件带回。
3.中标人所投的品牌货物在供货或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和使用问题，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直至采购人满意，且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4.按采购人实际需求进行供货，中标人须无条件满足采购人需求，确保供货质量并及时供货。
五、验收
[bookmark: _GoBack]验收时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共同实施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结果和验收报告经双方确认后生效。
    六、付款方式
1、分批供货，根据每月实际使用量入账，按采购人规定结算，即从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之日起六个月后支付与发票金额相应的货款。
2、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中标人开票载明主体需与合同主体一致,采购人未收到发票或收到发票与合同主体不一致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中标人提供合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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